《海关总署关于公布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〉所涉及法律文书格式文本的公告》的起草说明

2026年1月13日，海关总署公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》（署令第282号，以下简称《信用管理办法》），该办法将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。为配套《信用管理办法》实施，本公告对执行《信用管理办法》所涉及的法律文书格式文本予以明确，以统一规范海关信用管理相关法律文书使用。
特此说明。

